
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文件

中估协发 匚⒛15-〕 6号 : `

关于开展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

工作的通知

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 :

根据 《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办法》和 《国土资源部办

公厅关于实行电子化各案完善土地估价报告各案制度的通

知》(国土资厅发 匚⒛12〕 35号 )、 《关于在土地估价机构注

册中规范土地评估机构名称的通知》(中估协发 匚2005)18

号 )要求,中 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 (简称
“
中

估协
”)定于近期开展⒛15年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申报时间

2015.年 3月 16日 —4月 30日 。

二、注册范围



申请在中估协注册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。

三、注册要求

(一 )总体要求

1.⒛ 05年 8月 26日 以后工商注册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 ,

须按照 《关于在土地估价机构注册中规范土地评估机构名称

的通知》(中估协发 匚2005〕 18号 )文件执行 ;

2.报告质量抽查情况、土地估价业务开展及诚信建设情

况,由省级土地估价行业协会根据已掌握材料进行检查并出

具审核意见;

3.未按要求进行土地估价报告电子化各案的机构在补

报后可受理其注册申请,否则不予受理。

(二 )申报要求

1.注册工作实行网上操作。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直接登录

中估协网站 (www。 creva。 org。 cn)专项服务栏目,点击 “年

检注册
”,对本机构基本情况和人员情况进行填写、核对和

变更,并上传营业执照扫描件 ;

2.注册材料加盖公章后一式两份寄至省级土地估价行

业协会,其中注册申请表须由机构股东签字。省级土地估价

行业协会需对机构管理、土地估价师及近三年的报告质量情

况等进行严格审查,出具书面意见,并登录土地估价机构年

检注册系统填写审核意见。初审后将其中一份申请材料寄至

中估协。

四、注册结果



1.注册结果,经中估协报国土资源部各案后,向社会公

布。

2.通过注册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,于 2015年 7月 1日

后在线打印年检注册证明。年检注册证明与土地评估机构注

册证书同时使用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-系 人:王军鹏、张延丽 -。   =   ∷

电    话 ⒈ ℃10-6656o843、  66561590

作争    真 : 010-62160713

邮寄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 17号 富海国际港 701

室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会员服务部

由阝    编: 100081

附  件:《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申请注册办理程序》



附件

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申请注册办理程序

一、基本条件

申请在中估协注册的土地评估中介机构应满足下列条

件: -~        -。
1.申请注册的机构须具有 7名 以上 (含 7名 )执业土地

估价师和 50万元以上 (含 50万元 )注册资金,且在省级土

地估价行业协会注册满 1年以上 (含 1年 );

2.办理注册的机构名称中应明示土地、不动产、土地资

产、地产、地价的评估或估价等表明土地估价专业的术语 ;

3.机构详细列明的营业范围中应包含土地评估、不动产

评估、地产评估或地价评估等土地估价专业术语。

二、申报材料

申请注册的机构需提交以下材料:

∴1。注册韦:面申请;
∷
2。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申请表 (需股东签字及省级协

会审核意见 );

3.机构执业土地估价师状况表 ;

4.营业执照复印件 ;

5.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;

6.经工商局各案的公司章程复印件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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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复印件 ;

8.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土地估价师等相关资

格证书复印件、任命文件复印件。

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司公章,其中第 2、 3项需登录
“
土

地评估中介机构管理系统
”
进行打印,第 4、 5项需扫描上

传至
“
土地评估中介机构管理系统

”。

三、报送程序 1    ¨。

1.登录中估协网站 (www。 creva。 Org。 cn)专项服务
“
年

检注册
”
栏目,下载 “机构注册申请单”,填写完整后,经

机构法人签字和加盖机构公章后,与法人身份证、法人土地

估价师等相关资格证书、机构营业执照扫描后一并发送至

wjpQcreⅤ a。 sina。 net;

2.中估协将申请机构登录帐户、密码告知机构 ;

3.机构登录系统,按要求填写机构信息,点击 “正式上

报
”,并按第二项 “申报材料”中卜⊥8项 的要求提交相关纸

质材料 ;

4.省级协会登录系统中填写意见。纸质材料一式两份 ,

由省级协会在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申请表中
“
省级协会审

核意见
”
栏内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,将其中一份申请材料

邮寄至中估协,另 一份由省级协会留存 ;

5.注册申报结束后,中估协将申请注册的土地评估中介

机构名单进行网上公示,向社会征求意见。注册结果经国土

资源部各案后,于 7月 1日 前向社会公布。通过注册的土地



评估中介机构可在线打印年检注册证明,年检注册证明与土

地评估机构注册证书同时使用。

主题词:土地 估价 机构注册 通知

抄送: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土地

估价行业协会

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秘书处 ⒛15年 3月 9日 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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